
解釋字號 釋字第543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91年05月03日

解釋爭點 緊急命令得再授權為補充規定？

解釋文 　　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三項規定：「總統為避免國家或人民

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

議發布緊急命令，為必要之處置，不受憲法第四十三條之限制。

但須於發布命令後十日內提交立法院追認，如立法院不同意時，

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由此可知，緊急命令係總統為應付緊急

危難或重大變故，直接依憲法授權所發布，具有暫時替代或變更

法律效力之命令，其內容應力求周延，以不得再授權為補充規定

即可逕予執行為原則。若因事起倉促，一時之間不能就相關細節

性、技術性事項鉅細靡遺悉加規範，而有待執行機關以命令補

充，方能有效達成緊急命令之目的者，則應於緊急命令中明文規

定其意旨，於立法院完成追認程序後，再行發布。此種補充規定

應依行政命令之審查程序送交立法院審查，以符憲政秩序。又補

充規定應隨緊急命令有效期限屆滿而失其效力，乃屬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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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書 　　台灣地區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遭遇罕見之強烈

地震，經總統於同年九月二十五日發布緊急命令。行政院為執行

緊急命令，特訂「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緊急命令執行

要點」（以下簡稱執行要點），以知案方式函送立法院。立法院

陳其邁等七十八位立法委員對於該執行要點是否合憲，以及立法

院有無審查之職權發生適用憲法之疑義，聲請解釋。核與司法院

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相符，合先說明。

　　憲法上緊急命令之發布，係國家處於緊急狀態，依現有法制

不足以排除危難或應付重大變故之際，為維護國家存立，儘速恢

復憲政秩序之目的，循合憲程序所採取之必要性措施。故憲法就

發布緊急命令之要件、程序及監督機制定有明確規範，以避免國

家機關濫用權力，期以保障人民權益，並維護自由民主基本秩

序。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三項規定：「總統為避免國家或人民

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

議發布緊急命令，為必要之處置，不受憲法第四十三條之限制。

但須於發布命令後十日內提交立法院追認，如立法院不同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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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由此可知，緊急命令係為避免國家或人

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於國家不能依現有

法制，亦不及依循正常立法程序採取必要對策因應之緊急情況

下，由總統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發布之不得已措施，其適用僅限

於處置一定期間或地點發生之緊急事故，具有暫時替代法律、變

更法律效力之功能。故緊急命令乃對立法部門代表國民制定法

律、行政部門負責執行法律之憲法原則特設之例外，以不得再授

權為補充規定即可逕予執行為原則，其內容應力求詳盡而周延。

若因事起倉促，一時之間不能就相關細節性、技術性事項鉅細靡

遺悉加規範，而有待執行機關以命令補充者，則應於緊急命令中

明文規定其意旨，並於立法院完成追認程序後，由執行機關再行

發布。又此種補充規定無論其使用何種名稱均應依行政命令之審

查程序送交立法院審查，以符憲政秩序。緊急命令之發布，雖不

受憲法第二十三條所揭示法律保留原則之限制，惟仍應遵守比例

原則。至上開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緊急命令應於發布後十日內提

交立法院追認，則係對此種緊急措施所設之民意監督機制。立法

院就緊急命令行使追認權，僅得就其當否為決議，不得逕予變更

其內容，如認部分內容雖有不當，然其餘部分對於緊急命令之整

體應變措施尚無影響而有必要之情形時，得為部分追認。

　　總統依上開增修條文規定發布緊急命令後，應於十日內送立

法院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追認。若適逢

立法院解散，則依同條第三項規定，已遭解散的立法委員應於三

日內自行集會，並在七日內追認。又行政院依緊急命令發布之補

充規定應隨緊急命令有效期限屆滿而失其效力；立法院如經制定

相關因應措施之法律以取代緊急命令之規範內容時，緊急命令應

於此範圍內失效，乃屬當然。

　　緊急命令發布後，執行命令之行政機關得否為補充規定，又

此項規定應否送請立法機關審查，於本解釋公布前，現行法制規

範未臻明確，是總統於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發布前揭緊急命

令，行政院就此訂定之執行要點，應遵循之程序，與上開意旨，

雖有未合，尚不生違憲問題。

大法官會議主席　院　長　翁岳生

　　　　　　　　大法官　劉鐵錚　吳　庚　王澤鑑　林永謀

　　　　　　　　　　　　施文森　孫森焱　陳計男　曾華松

　　　　　　　　　　　　董翔飛　楊慧英　戴東雄　蘇俊雄

　　　　　　　　　　　　黃越欽　謝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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